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升我县出口食用菌的质量安全水平，推动食用菌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

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是落实海关总署《支持农食产品出口三年专项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和《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备案管理规定》各项要求，积极探索出口食用菌原料备案基地监管新模式。将卢氏县全域符合相关要求的食用菌种植生产基地整合为“大基地”，对照海关出口食用菌监管要求，结合卢氏县现行食用菌种植基地管理制度对“大基地”实施监管，海关认可地方政府对“大基地”的有效监管，受理、审核通过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备案，并开展日常监管。

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体、全体参与”的工作原则，由县委、县政府统一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协作，各乡镇推进，食用菌生产主体参与，对种植管理、生产加工、储运流通等环节，同时实施符合内外贸的管理要求，推动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保障质量安全，建成规模经营、集约管理、质量联控、符合标准的出口食用菌“大基地”。

二、工作任务

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实行“1+N”备案监管新模式（“1”为地方政府统一主导申报备案的“大基地”,“N”为经营主体根据不同出口国家要求单独备案的基地），力争最大程度覆盖全县所有食用菌种植基地。由县委、县政府主导，指定符合条件的独立法人组织（卢氏县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中心）为申请人，以“大基地”主体向海关申请备案。

三、工作内容

（一）建立“大基地”管理标准化体系

1.开展国内外标准整合。以《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备案管理规定》为基准，结合《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等标准体系，根据食用菌种植生产加工实际，收集、整理全县食用菌现行标准及出口食用菌相关要求，为标准宣贯和质量监管提供依据。（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
2.开展食用菌基地情况摸底。对卢氏县现有食用菌基地整体情况（有无合法经营种植用地的证明文件；土地是否相对固定连片；大气、土壤和灌溉用水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种植场及周边有无影响种植原料质量安全的污染源；农业投入品是否符合中国或者进口国家有关法规要求；有无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等）开展专项摸底。针对不同乡镇、不同基地在硬件基础、管理制度、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差异，按一类、二类不同类别进行归类划分，按区域开展网格化管理。（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推行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管理模式。对照《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备案管理规定》以及二品一标（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产品）要求，在“大基地”范围内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按一期、二期的顺序逐步实现全县食用菌种植出口标准规范管理。印发食用菌“工厂化制棒、分散出菇”技术手册，全面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制定涵盖种植、加工的全流程管理制度，规范病虫害监测，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生产追溯记录等管理。（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建立“大基地”农业投入品控制体系

1.完善化学投入品备案登记制度。制定《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按照要求对进入“大基地”的农业化学投入品产品进行评审；综合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河南省食用菌种植基地禁止使用农药名录，制定食用菌化学投入品建议使用和禁止使用清单，明确投入品使用范围。（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完善化学投入品销售管理制度。“大基地”涉及乡镇因地制宜设置食用菌菌需物资绿色防控专营店（专柜），所经营的菌需物资须为获准进入“大基地”农业化学投入品生产企业产品。同时，专营店（专柜）需建立完善经营台账，执行全流程可追溯管理程序，确保投入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严格农业投入品承诺监管制度。一是建立“县—乡—村—生产主体”四级承诺监管机制，下一级向上一级承诺严守质量安全管理等制度，上一级对下一级进行常态化监管。即：乡镇生产单元（乡镇政府）向“大基地”主体（卢氏县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中心）承诺，各村生产单元（村委会）向乡镇生产单元（乡镇政府）承诺，各生产主体（企业或农户）向村生产单元（村委会）承诺。二是强化对基地单元内的巡查检查和检打联动机制，重点整治违禁行为（销售、购买和使用非报备农药、禁限用农药及除草剂）。三是组织人员进入基地单元，及时发现线索，分析研判销售使用禁限用农药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作案时间及规律。四是强化对基地单元外周边县市交界路口的巡查检查及网络购买违禁农药的行为，严查县外及网络渠道流入禁限用农药等行为，杜绝外购违禁农药行为。（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商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三）建立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1.建立质量安全管控机制。加强对食用菌生产经营的全程监督检查，督促食用菌生产经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储运企业、电商企业、批发零售市场落实“严格执行禁限用农药管理、农药安全间隔期、上市产品追溯赋码质量管控、相关原辅料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关键工艺、生产记录、流向登记、产品自检或委托检验，建立进货查验、抽查检测、质量追溯和召回”等制度。种植环节，督促食用菌种植生产主体纳入河南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进行追溯管理；生产环节，督促食用菌生产经营企业纳入河南省食品生产经营追溯管理系统进行追溯管理，及时规范完整上传记录、凭证准出。（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商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建立有毒有害物质检测体系。依托海关设在卢氏县的“秦皇岛海关农产品质量检测重点实验室”，定期开展“大基地”有毒有害物质（农残、重金属等）风险监测。结合国标要求和海关发布的出口食用菌重点关注检查项目，量身定制相关检测方案，及时将检测情况通报县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对相关基地质量安全管理进行纠偏指导。（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问题产品召回处置机制。有关部门对纳入“大基地”的单元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全程追溯管理，信息包括生产日期、批号、生产者、地块、投入品使用登记等。发生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影响消费者安全风险等事件时，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相关企业及时召回问题产品。对召回的出口产品，由海关进行溯源调查，有关部门要配合开展风险分析和评估，查明原因并按有关规定处理。（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商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建立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评估和预警体系

1.数字化赋能质量安全监测。强化食用菌种植基地管理数字赋能，构建卢氏县食用菌产业大数据管理系统，推动数字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依托食用菌产业大数据平台，建立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单元点位平面分布图，指导“大基地”生产企业建立统一的从种植源头到产品出口销售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建立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数据链，对基地环境土壤检测、施肥用药等质管环节信息及原料收购时间、来源、数量、加工、储存、成品检测等加工环节信息进行完整记录，督促有效运行。（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商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建立质量安全预警机制。结合卢氏县年度食用菌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加大出口食用菌备案基地的监测力度，全面掌握备案基地的农残监测情况，针对风险点及时调整管控措施。通过海关出口系统收集出口食用菌预警信息和出口食用菌“大基地”检测监控预警信息，相关单位对检测数据进行风险分析，判断风险的分布状况和严重程度，及时发现风险隐患，确定预警等级，分别向属地乡镇、生产主体发出预警信息通告。（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3.建立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乡镇、企业收到预警信息通告后，应进入纠偏程序，查找原因，采取措施，对产生偏差的因素进行调整，防范和化解风险。职能部门要及时检查纠偏结果，并进行评估，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对食用菌质量安全全面、客观、持续的风险监管。（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4.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制定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有效处置农药残留等重大安全隐患或其它可能影响产区声誉、造成巨大经济利益受损等重大事件，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降低生产企业损失、减轻对食用菌产业的不良影响。（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五）健全食用菌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1.建立专业团队指导模式。围绕食用菌种植、生产、加工等全产业链环节，与科研院校等合作，组建涉及栽培管理、土壤、植保、质量安全、加工等专家团队。大力推广食用菌种植基地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智能防治、生态调控等专业化生产管理模式。各生产单元要设立技术专员，有效指导农药安全合理使用、推行科学管理技术措施。确保“大基地”内食用菌种植有专人指导，食用菌质量有专人监督，食用菌检测有专人负责。（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建立食用菌绿色管控模式。按照“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建立“大基地”食用菌有害生物监测体系，由涉菌乡镇主导、各职能部门监督、海关部门指导，对食用菌主要病虫害实行定点定时监控，根据监测情况，按照“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科学用药”技术要求，创建“大基地”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点，推进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相融合，逐步实现食用菌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的规模化实施，有效提升病虫害防治组织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优先使用生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和矿物源农药，严格执行防治剂量和安全间隔期。（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卢氏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六）完善品牌文化建设体系

1.企业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定期评价、发布食用菌企业质量安全评价信息。对具有良好信用记录、拥有自主品牌、产品质量长期稳定的出口企业，在政策、资金上予以重点支持。（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2.品牌创建创优及其使用。积极开展“卢氏香菇”地理标志创建，进一步提高国内外知名度。管好用好维护好“卢氏香菇”地理标志品牌，强化品牌意识，加强监督管理，避免滥用和降低标准使用，维护品牌声誉。（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领导

为加强对我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县委、县政府成立工作专班，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乡镇政府等组成，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制订相关措施，协商解决“大基地”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负责督促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工作专班下设技术指导组，由各专班成员单位抽调专家组成，负责开展“大基地”的基地建设、种植管理、绿色防控、环境监测、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各乡镇要同步设立“大基地”建设工作专班、技术指导组（细化落实到乡镇、村两级），实现职责到岗、责任到人。“大基地”建设要根据具体实施方案将各阶段工作目标细化到单位和个人，实行专人跟踪负责制。

（二）宣传培训
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加大对出口食用菌“大基地”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同时，各职能部门及各乡镇要结合各自任务制定培训计划，采取举办培训班、印发出口食用菌种植场备案管理规定、禁限用农药名单、推荐使用农药肥料清单等宣传材料，对食用菌质量安全政策法规、生产技术规程、农资产品安全使用、企业诚信管理等知识进行广泛培训，提高质量安全意识，强化部门职责和企业自律，为建设出口食用菌“大基地“打下坚实基础。

（三）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出口食用菌种植场备案管理制度，强化监督检查核查机制。工作专班要加强对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工作进展情况的跟踪和指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提出改进措施，推动“大基地”建设责任、政策、措施等真正落实落地。三门峡海关根据工作专班核查情况及质量安全预警信息，对“大基地”开展年度定期核查，并向工作专班通报核查情况。生产单元食用菌样品检出禁限用农药或常规农药超标的，依法查处，同时将该生产主体从“大基地”生产单元目录中剔除，经连续三年监测全部合格后方可重新纳入。
附件：1.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2.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单  

 位工作职责
附件1
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

工作专班

组  长：张建忠  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副组长：辛海珍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县委办、政府办、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工信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卢氏分局、公安局、人社局及19个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熊彦召同志兼办公室主任，胡明君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日常工作。

附件2
卢氏县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专班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和协调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做好“大基地”菌园基地的出口备案工作，建立“大基地”相关制度体系，做好“大基地”种植园区日常质量监管，负责协调有关部门落实相关优惠政策，指导菌树种植技术推广，推广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开展相关宣传和培训工作。制定《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文件，并组织实施；负责食用菌农业投入品的经营销售监管，开展农业化学投入品流通环节的日常管理，定期开展执法检查，查处违规违法行为，负责指导出口食用菌“大基地”种植园区农残检测及病虫害监测、防治，开展病虫害疫情通报和处置。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建立流通环节的食用菌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推进食用菌企业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按照食用菌国家标准对食用菌初制、精制生产过程质量安全监管，依法查处生产、流通过程违法违规行为，综合协调食用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及时向县政府和企业通报国内质量预警信息和质量安全检测信息。

县工信商务局：负责指导、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开拓国际市场；指导出口品牌建设。

市生态环境局卢氏分局：指导食用菌种植基地土壤、空气、用水等环境的监测。

县公安局：负责查处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过程中妨碍执行公务、暴力抗法案件，查处农业化学投入品生产、经营、使用过程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稳定。

县财政局：负责保障出口食用菌“大基地”项目建设过程中所需资金。

县人社局：负责出口食用菌“大基地”相关的食用菌技能培训，高技能人才培养。

各乡镇：负责落实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建设工作，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和工作机制；做好愿意纳入“大基地”园区摸底工作，制作区域菌园分布图（切块到村组），与县食用菌技术研究中心签订纳入出口食用菌“大基地”协议；配备专职植保员、质量监督员，建立“大基地”建设工作长效机制，促进本地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并做好种植基地质量安全监管。




